咸宁市水利和湖泊局

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（市序号44）问题

整改报告
根据《湖北省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实施细则(试行)》(鄂环督办〔2023〕9号)精神，咸宁市水利和湖泊局对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（市序号44）问题进行整改，并于2025年12月上旬完成了整改验收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。

一、问题清单

湖边塘整治工作进展缓慢；河湖长制工作责任压实不够有力。

二、整改目标

摸清湖边塘基数，按计划有序整治，恢复湖泊面积。已划定为基本农田的，加以保护。不是基本农田的，分类科学处置，逐步恢复湖泊水面、滩涂或湿地；持续压紧压实全市各级河湖长责任，加强河湖“清四乱”常态化规范化。

三、整改措施

1.摸清全市湖边塘基数，明确已划定为基本农田的湖边塘范围及数量，建立工作台账。

2.咸安区、嘉鱼县、赤壁市政府制定湖边塘整治方案和逐年退出养殖恢复水面、滩涂或湿地计划，报市水利和湖泊局备案。按照计划有序推进湖边塘整治。

3.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关于河湖长制的决策部署，组织召开全市河湖长制工作联席会议，强化河湖长巡查履职，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。

4.做好《湖北省河湖长制工作规定》宣贯，指导县、乡、村级河湖长做好徒步巡查河湖及巡河APP的使用，定期对县级河湖长巡查情况进行通报，强化压力传导，对巡河发现的重点问题进行整改督办。

四、整改措施完成情况
一是全面摸清基数。各县市区严格按照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咸宁市湖泊综合治理实施方案》和“一湖一策一表”的要求，逐湖开展湖边塘摸底调查，建立了19个湖泊湖边塘整治台账，其中咸安区3个、嘉鱼县9个、赤壁市7个。

二是全力抓好整治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了《湖边塘整治实施方案》，明确了19个湖泊湖泊塘的整治时间，其中2024年-2025年整治完成10个湖泊，咸安区3个、赤壁市3个、嘉鱼县4个，截至2025年12月1日，均已完成整治；列入2026年至2032年整治湖边塘的湖泊9个，其中赤壁市4个、嘉鱼县5个，县市区人民政府督促湖泊所在的乡镇制定了《湖边塘整治实施方案》。
三是压实责任链条。我市坚决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关于河湖长制的决策部署，将河湖长制工作摆在突出位置，通过定期组织召开县级河湖长制工作会议、联席会议，及时传达精神、研判形势、部署任务。党政主要领导带头开展巡查，现场督导检查，严格落实动态调整机制，进一步明确县、乡、村三级河库长责任，层层传导压力，切实拧紧了责任链条。

四是凝聚监管合力。针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建立台账、及时交办、限时整改。建立河湖长效保洁与管理机制，加强水利、生态环境、公安等部门的联合执法与协作，进一步凝聚监管合力。广泛开展河湖保护政策法规宣传，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。淦河入选全国幸福河湖典型案例；淦河、隽水河、三湖连江水库入选省级幸福河湖建设名单；通城县、通山县、嘉鱼县3个案例成功入选2024年度湖北省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典型案例名单，是入选案例最多的市州之一。
五、下一步工作计划。
一是序时推进整改。协调嘉鱼县和赤壁市人民政府按照各自的《湖边塘整治实施方案》任务清单在2026-2032年序时开展9个湖泊湖边塘整治工作。将整治任务列入有关年度考核任务，确保按期完成。
二是强化责任落实。进一步压实党政领导责任，持续深化河湖长巡查履职，完善提醒督办机制，着力健全明责、知责、履责、追责的河湖长工作体系，形成上下贯通、左右协同、一体联动的工作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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